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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危险废物日益增多。据估

计，全世界每年的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3.3 亿吨。
1
由于危险废物带来的环境污染

和潜在的严重影响，在工业发达国家危险废物已称为"政治废物"。

近几年，我国的工业发展迅速，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2017 年-2021 年的

《生态环境统计年报》
2
显示，全国工业危险废物的产生量虽略有波动，但整体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图 1 2017 年-2021 年全国工业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单位：万吨）

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危险废物治理企业的数量也是逐年攀

升，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2017 年-2021 年的《生态环境统计年报》显示，2021

年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厂数量是 1528 家，相比 2017 年，增长 27%。

1 危险废物，百度百科，https://baike.so.com/doc/6615129-6828922.html
2 生态环境统计年报，生态环境部，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sthjtj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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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2021 年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厂数量（单位：家）

为了能够让危险废物治理企业更加重视自身的环境责任，加强多方监管，国

家大力推动危险废物治理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

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
3
第 99 条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首次入法。

2021 年 11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危险废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
4
第二条（基本要求）中也提到“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单位（统称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公司投保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

为了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意识，也为了完善环责险的信息披露机制，便

于监督管理，2022 年 2 月 8 日开始实施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
5
（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要求重点排污单位自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之日起，披露

的企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中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信息。且要求

“企业应当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披露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2004/t20200430_777580.shtml
4 《危险废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1/t20211119_961008.html
5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12/t20211221_964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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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信息。”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2 年 1 月 4 日印发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格式准则》
6
以下简称《格式准则》也强调“企业应当披露依法投保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信息。”

也就是说，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危废治理企业应当在企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

披露报告中披露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情况。

基于此，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江南”）汇总了长江三

角洲地区7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危废治理企业，并通过企业所在的企业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系统观察企业 2022年的环责险披露情况，意在了解和对比长江三角洲

地区各危废治理重排企业的环责险投保和披露现状，希望借此推动危废治理企业

积极投保环责险，并及时、有效、全面地进行披露，以此带动全行业的投保和披

露的积极性，为环责险打造真实、准确、完整的环境数据库，助力环责险的健康

有序发展。

1、研究对象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生态环境统计年报》显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和安徽省在 2017 年-2021 年期间的总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均占全国产生量的

16%以上，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厂的数量也超过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本期

报告的研究对象着眼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危废治理企业。长江

三角洲地区包括三省一市共 26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

常州等 9个城市）、浙江省（杭州、宁波、嘉兴等 8个城市）、安徽省（合肥、

芜湖、马鞍山等 8个城市）。

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危废治理企业名单来源于各省市的企业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系统8，汇总之后分别与各环保部门发布的 2022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9进

6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201/t20220110_966488.html
7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发改规划〔2016〕
1176号），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606/t20160603_962187.html
8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上海）：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hjpl/index.jsp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江苏）：

http://ywxt.sthjt.jiangsu.gov.cn:18181/spsarchive-webapp/web/viewRunner.html?viewId=http://ywxt.sthjt.jiangs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hjpl/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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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匹配并确定最终的名单；安徽省的危废治理企业名单则直接来源于企业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系统（安徽）10。

排除无法确定行业类别、停产、排污许可证收回等情况之后，最终确定的危

废治理企业名单共 605家，其中，上海市 32家，江苏省 353家，浙江省 174家，

安徽省 46家。详见表 1。

表 1 各省市的危废治理企业数量（单位：家）

省/市 城市 企业数量 省/市 城市 企业数量

上海市 / 32

浙江省

嘉兴 21

江苏省

苏州 81 湖州 20

常州 65 金华 17

无锡 59 绍兴 16

南通 43 舟山 8

泰州 34

安徽省

合肥 19

南京 25 芜湖 8

扬州 20 滁州 6

镇江 14 铜陵 5

盐城 12 池州 4

浙江省

宁波 43 安庆 2

台州 27 宣城 2

杭州 22 马鞍山 0

2、各省市危废治理企业的环责险披露情况

根据 605 家危废治理企业在所在地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中披露的

2022年年度环境信息报告，绿色江南发现其中共有 164家危废治理企业未披露

环责险的投保信息，其中上海市 20家，江苏省 43家，浙江省 64家，安徽省 37

u.gov.cn:18181/spsarchive-webapp/web/sps/views/yfpl/views/yfplYearReport/index.js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浙江）：http://112.124.244.142:8088/eps/index/enterprise-search

9 上海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20627/0f3952f830e54203a575e9c0670baa01.html；
江苏省重点排污单位名录：http://sthjt.jiangsu.gov.cn/art/2022/10/14/art_83584_10629247.html
浙江省重点排污单位名录：http://sthjt.zj.gov.cn/art/2022/5/10/art_1229589248_58931571.html

10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安徽）：http://112.27.211.30:18900/st_yfpl_html/dist/#/home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20627/0f3952f830e54203a575e9c0670baa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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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从数量上看，26个城市中，未在所属地区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中

披露环责险信息的危废治理企业最多的是台州市，有 23家，其次是上海市，有

20家，最少的是盐城市，只有 1家未披露。

表 2 各地的未披露数量（单位：家）

省市 城市 未披露数量 省市 城市 未披露数量

上海市 / 20

浙江省

嘉兴 3

江苏省

苏州 15 湖州 8

常州 5 绍兴 4

无锡 7 金华 8

南通 5 舟山 2

泰州 2

安徽省

合肥 14

南京 3 芜湖 6

扬州 3 滁州 4

镇江 2 铜陵 5

盐城 1 池州 4

浙江省

宁波 9 安庆 2

台州 23 宣城 2

杭州 7 马鞍山 /

从未披露率来看，三省一市中，安徽省危废治理企业的未披露率是最高的，

有高达 80.43% 的企业未在年度环境报告中披露环责险的信息，江苏省最低，仅

12.18%。详见图 1。

25个城市中（排除无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危废治理企业的马鞍山市），宣

城市、安庆市、池州市和铜陵市的危废治理企业均未在其所属地区的企业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系统披露环责险的信息，4个城市的未披露率高达 100%。其次是台

州市，未披露达 85.19%，泰州市未披露的企业较少，未披露率仅 5.88%。详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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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省一市的未披露率

图 2 25个城市（除马鞍山市）的未披露率

3、问题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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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 家企业未按要求及时披露年度环境信息

根据检索，绿色江南发现，有 5 家危废治理企业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

统中显示“暂无数据”，也就是说这 5 家企业未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在 3

月 15 日前披露 2022 年的企业年度环境信息。

表 3 未披露年度环境信息报告的企业名单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浙江/杭州 杭州宝德银业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
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

中心

浙江/宁波
宁波东海恒亿蓄电池有

限公司
江苏/苏州

苏州华乐大气污染控

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
德清县永恒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图 3 杭州宝德银业有限公司在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浙江）”的检索情况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不披露环境信息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规定“披露环境信息超过规定时限的或未将环境信息上传至企业环境

信息依法披露系统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

并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基于此，绿色江南提示上述危废治理企业应按照

相关要求及时披露年度环境信息，以免受到生态环境部门的处罚。

3.2 159 家企业未披露环责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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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未披露年度环境信息报告的危废治理企业之外，有 159 家企业虽披露年度

环境信息报告，但未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环责险的投保信息。

江苏省和上海市未披露环责险信息的危废治理企业在企业年度环境信息报

告中均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子栏目，但均空着或写“无”。如图 4和图 5

所示。

图 4 南京绿环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图 5 上海环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浙江省未披露环责险的危废治理企业中，除写明“无”或者“不涉及”的企

业之外，有些企业在年度环境信息报告填报系统中未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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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栏目，有些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栏目中的不涉及理由中写的是“未纳入

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

图 6 台州弘源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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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杭州献驰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安徽省未披露环责险的危废治理企业，在其公开的年度环境信息报告中则均

未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子栏目，部分企业的索引栏中甚至未见涵盖了环

责险等信息的“企业环境管理信息”这一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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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安庆发投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披露

图 9 安徽天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厂的相关披露

由此可见，这 159 家企业虽已有公开披露环境信息的意识，但对环责险的信

息披露不够重视。而《格式准则》第十条明确要求“重点排污单位企业应当披露

依法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信息。”对于披露环境信息不符合《格式准则》要求

的，《管理办法》中规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

批评，并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作为《固废法》中要求投保环责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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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废治理企业理应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中披露环责险的投保信息，否

则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权予以处罚。

3.3 披露内容差别明显

根据统计，此次观察的 605 家危废治理企业中，超过七成的企业披露了环责

险的投保信息，上海市、江苏省和安徽省企业填报的环责险信息包括承保公司、

保险期、主要承保范围和保险赔偿责任限额，浙江省则在此次基础上增加了 4

项，包括投保人、发文机构、文件发布日期和文件名称。

根据观察，不同企业之间的披露内容存在差异。除浙江省之外，其他二省一

市的危废治理企业之间披露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主要承保范围”这一项的填报中。

据粗略统计，该项的披露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填报的是企业的经营范围

或地址，一类是填报的保险公司承保的具体范围，如第三者人身伤亡或直接财产

损失、清理费用、附加险等等，还有一类则直接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几

个字代替。

图 10 合肥三贡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图 11 芜湖市蓝生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披露

图 12 无锡恒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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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报内容是“保险公司承保的具体范围”的企业中，有部分企业披露的十

分详细，不仅披露了投保的环责险类别，还披露了承保的各项责任范围及限额。

图 13 江苏电科环保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浙江省的披露系统中关于环责险的披露事项是其他省市的 2倍，各企业之间

披露存在的差别更大，分别体现在承保范围、发文机构和文件名称的填报中。承

保范围的填报内容与其他省市相似，也是集中在企业经营地址、承保具体内容等

三个方面。而发文机构和文件名称的填报内容，大致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未填，

一类填报的是环责险承保的保险公司名称和环责险保单，还有一类则填报的是政

府部门及相关的发文名称。

图 14 康纳新型材料（杭州）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图 15 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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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杭州诚洁环保有限公司的相关披露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在填报环责险的相关内容时，对其中的某些填报项缺乏

统一的认知，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造成披露的内容差别较大。

4.沟通与反馈

本期报告观察的 605 家危废治理企业中，有 5家企业（浙江省 3家，江苏省

2家）未披露企业年度环境信息报告，159 家企业（上海市 20 家，江苏省 41 家，

浙江省 61 家，安徽省 37 家）虽披露了年度环境信息报告，但未披露环责险信息。

据此，绿色江南于 5 月 26 日，分别向除未检索到致函所需信息的 7家企业之外

的 157 家企业进行致函，希望就环责险信息披露缺失的情况与企业进行友好沟通。

后续绿色江南陆续收到 15 封因查无此人、拒收等原因导致的退件。

截至目前， 共有 52 家企业与绿色江南进行了沟通，企业未披露环责险的

原因大致如下：

（一）政府未强制投保环责险

虽危废治理企业投保环责险一事已明确写入《固废法》，但如南京巴诗克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瑞环（合肥）环境有限公司等危废治理企业表示，因企业未纳

入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要求强制投保环责险的名单，企业则未自主投保环责

险，且表示后续仍会继续根据地方态环境部门发布的强制投保环责险的名单来判

断是否需要投保环责险。也因此，在填报年度环境信息时，未填写环责险的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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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法规不熟悉

安徽嘉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沟通时表示不了解《固废法》中有危废治理企

业应投保环责险的相关条款，且政府也未下发相关文件要求企业投保，后续会就

相关情况与地方生态环境局进行沟通。

（三）未在试点名单中

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虽是重点排污单位，但因该企业未在地方生态环境

部门公布的试点填报名单中，相关政府部门也未开通填报权限，因此未披露年度

环境信息报告。

后续该企业将绿色江南致函反映的情况反馈给地方生态环境局，经过生态环

境部门的进一步核查，该企业未在试点填报名单中是因为名单有疏漏，现生态环

境部门已重新为企业开通填报权限，企业也已经成功填报 2022 年的年度环境信

息。

图 17 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的披露对比

（四）系统问题

昆山市宁创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沟通时表示，早在 3月 8日就填报了环

责险的投保信息，并截图发给生态环境部门确认，但近期打开填报系统时确实未



17

见环责险信息，现已重新填报。

图 18 昆山市宁创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披露对比

（五）已投保但未填报

多家危废治理企业，包括杭州献驰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京城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常州大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均表示企业连续几年一直投保环责险，但在

进行年度环境信息填报时忽略了环责险信息的填报，均表示会在系统中补充环责

险的信息。

图 19 常州大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披露对比

但浙江省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中的 2022 年的年度环境信息已无法

进行更新，只能以临时报告的形式进行披露，但是临时报告中无“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的选项，只能在其他选项中披露环责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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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台州市德长环保有限公司的补充披露

危废治理企业投保环责险并做好信息公开，不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但通过此次的沟通，绿色江南认为部分

危废治理企业不论是从环责险投保的自主性上来说，还是从环责险信息披露的积

极性上来说，仍需要不断加强。

5.我们建议

环责险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险产品，在强化企业环境管理、推动企业环境合规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好环责险险信息披露不仅是企业自身的需要，也是社

会公众、政府和环保领域的需要，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因此，我

们建议：

5.1 完善奖惩机制，加强普法宣传，提升企业投保和披露意识

环责险可以将保险的预防、管理、补偿等职能转化为绿色低碳基因注入环境

污染高风险企业，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有着积极作用。在《固废法》中已明确规

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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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在“第八章 法律责任”中却并未提及对未投保的

危废企业的相应处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的投保积极性。因此，绿

色江南认为环责险相关的法律法规仍需完善，需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以提升企

业的投保意识。

另外，企业在接收新的法律法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政府可在环

责险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初，组织在地企业进行统一的普法培训，明确企业的责

任与义务，以及政府的奖惩措施，强化企业的投保和披露意识。

5.2 政府发挥监管职能，从严要求

本期报告观察的 605 家危废治理企业中有 164 家未披露环责险的信息，未披

露率超过 27%。后续通过与企业的沟通，绿色江南了解到多家企业因未在生态环

境部门发布的强制投保名单中，而未投保环责险。但危废治理企业投保环责险是

《固废法》的要求，政府在编制强制投保名单时，应按照法规的要求将符合规定

的企业均纳入投保名单中，做到应投保尽投保。

还有部分企业实际已投保环责险，但在填报年度环境信息时候忽略了该项。

而企业填报之后需要生态环境部门审核之后，相关信息才会公开，并且《管理办

法》中也有相应的处罚要求。因此，绿色江南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在审核企业填报

的信息时，应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按照《管理办法》及《格式准则》

的规定从严审核，及时纠正，并启动处罚程序，确保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督促企业做到应披露尽披露。

5.3 完善释义，规范披露内容

《管理办法》及《格式准则》规范了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各

省市的填报系统也均按要求设置了填报项目。但据绿色江南观察，企业在填报过

程中由于对某些填报项目的理解存在差别，造成填报内容不尽相同。

安徽省的填报系统中有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填报-年度报告操

作手册》，手册中有填报注意事项、举例说明等，但对一些填报项目缺乏详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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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江苏省的填报系统虽有“专业名词及术语解释”，但显示“暂无数据”。而

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填报系统则均未见有公开的年报操作手册或专业名词及术语

解释。

因此，绿色江南建议各省市在建立填报系统的同时，应对填报企业进行统一

的培训，并完善系统中的“专业名词及术语解释”板块，规范企业的披露内容，

形成准确、可对比的数据库，方便后续的监管和评估。

5.4 完善信息公开平台，便于公众参与

在本期报告前期对各省市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绿

色江南发现部分省市的填报系统对公众缺乏友好性，即通过网页检索的方式无法

直接获取相关链接，需要以政府依申请公开的方式才能取得。

其次，政府设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的初衷是用于企业集中公布环境

信息依法披露内容，便于政府统一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但个别省市的填报系统

对公众的访问设限，一旦访问次数超过限制，公众将无法获取相关数据，这与政

府设立该系统的初衷是相悖的。

因此，绿色江南建议各省市在设立企业环境信息填报系统的同时，应在政府

网站公开，且对公众的访问不设限，便于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到信息披露的过

程中，增强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度。

目前，涉及到企业环责险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虽只有《管理办法》和《格式

准则》，但在双碳背景下，环境保护和减排已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

而环责险是企业减少环境风险和保护环境的一种重要手段。加强环责险信息披露

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环责险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也有助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环

境责任和保护环境，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在此背景下，国家将会不断完善环责险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的奖

惩措施。在此基础上，政府也会逐步加大对企业环责险信息披露的监管和执法力

度，让企业意识到环责险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因此，企业在提升环境保护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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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需要主动披露环责险的相关信息，增加企业环境信息的透明度，促进企

业的环境保护行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